户口迁移通知单
2026届毕业生：
您好！为做好2026届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，现将户口迁移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户口在校的毕业生，毕业离校时户口必须随本人迁出。学校将于2026年8月31日后对2026届毕业生户籍进行集中清理，对于未迁出的毕业生，将暂停所有户籍业务。
2.户口迁出后，必须在一个月内凭户口迁移材料到迁入地派出所办理落户，取得新的户籍卡，完成从学校迁出到迁入地落户完整的户口迁移过程。
3.户口迁往辽宁省外的学生，持学生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校开具的户口迁移证到入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；户口迁往辽宁省内的学生，持学生本人身份证、毕业证、学校下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、户口本首页到入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未及时到入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，会导致毕业生处于“无户籍”状态，请务必按照规定时间办理户口迁移。
5.户口迁移材料有效期为一个月。如因超期，迁入地派出所不予落户时，毕业生可凭户口迁移证原件、身份证原件直接到黑石礁派出所（沙河口区数码路76号）申请延期；需要更改户口迁移证信息的毕业生，可持变更后的报到证原件、复印件和原户口迁移证原件直接到黑石礁派出所办理变更。
（以下文字空白处手写）
本人已知晓上述告知，并按规定做好本人户口迁移事宜。


（学生签名）            

